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4 年1 0月15  日
府行救字第1140204938 號
訴願人:吳o宸      地 址:南投縣oo鎮oo街oo巷o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稅務局
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7月30日投稅法字11
40011678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   主  文

訴願駁回
事  實

緣訴願人於108年9月6日駕駛業經註銷牌照之自用小客貨車（車牌oo-oooo，下稱系爭車輛）行經集集鎮oo路oo巷口時，為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查獲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使用註銷牌照規定開立「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」，並移送監理單位就系爭車輛補徵104年1月1日起至108年9月6日止使用牌照稅計新台幣（下同）20,227元，及按應納稅額0.6倍科處罰鍰12,136元，訴願人於繳納期限屆滿未繳款，案經本府稅務局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（下稱彰化分署）強制執行，經彰化分署核發債權憑證，原處分機關復於114年5月16日將104年度使用牌照稅4968元（本稅4,320元及滯納金648元）再次移送執行，訴願人接獲彰化分署繳納通知後不服，申請復查，原處分機關以程序不合，駁回復查，訴願人再不服，提起訴願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 由
1、 訴願人訴願意旨略以：系爭車輛原係其父吳o樺所有（按該車因逾期未檢驗，經監理機關於93年10月13日註銷牌照），其父100年過世時尚未成年且父母離婚，由祖父母帶大，對於父親生前財產及名下車輛狀況並不知情，也不清楚當時是否有辦理拋棄繼承；又本案係104年稅款，至今已逾多年才追討稅款，對訴願人顯失公平，請求免除本案使用牌照稅等云云。
2、 按稅捐稽徵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「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，應依規定格式，敘明理由，連同證明文件，依下列規定，申請復查：一、依規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，應於繳款書送達後，於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三十日內，申請復查」又民法第1148第1項規定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但權利、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及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「公法上之請求權，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
3、 本案經原處分機關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函詢回覆（114年6月30日投院揚字第1144500121號），訴願人於父親吳o樺過世時並未拋棄繼承，是以訴願人依民法第1148條於其父親過世時即概括承受其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，自然包括系爭車輛所有權，是以訴願人是以權利人身分受使用牌照稅補徵處分，而非繼受自其父親之債務或負擔；又行政機關之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為5年，是以原處分機關於108年查獲時僅補徵自104年起之使用牌照稅實符法制，謹先予陳明。次按稅捐稽徵法第35條規定之復查訴願先行程序乃針對行政所為中較具專業性、科技性或大量集體作成之處分，要求人民在向原處分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之前，先向原行政處分機關尋求補救與改進之行政救濟制度。若不服原處分機關之決定，方得依訴願法提起訴願，本案補徵使用牌照稅處分於108年作成，並於108年12月6日合法送達訴願人，是訴願人於114年6月10日始向原處分機關提出復查申請，顯已逾稅捐稽徵法第35條所規定法定復查申請期間，原處分機關據以駁回其復查申請並無違誤。
4、 綜上論結，本案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陳 益 軒
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吳 萬 春

   委員 張 國 楨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

   委員 張 惠 瓊   

中華民國114年10月15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長  許 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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